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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地方政府與政治》
一、就中央與地方權限之劃分而言，國家事務與地方事務權力的劃分有以下三種形式：中央集權

制、地方分權制以及均權制。試申論其各自的特點與差異。（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為府際關係分權理論的基本概念，甚至沒有考近年學者所提出的夥伴制，所以題目非常簡

單，考生僅需將三種制度的內涵與特點敘述完整即可。

考點命中

1.《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重點整理(2025)》，高點文化出版，方彥鈞編著，頁9-15～
9-18。

2.《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解題完全制霸(2025)》，高點文化出版，方彥鈞編著，頁A-
7～A-9。

答：

中央與地方的權限劃分有三種理論為依據：中央集權制、地方分權制與均權制。中央集權側重權力集中於中

央政府，大多事務由中央政府做定奪；地方分權制則是使地方政府擁有更多權限，使其能與中央抗衡，互不

任意侵犯；均權制嘗試融入前兩種制度的優點，使中央與地方能夠適度合作以福利國民，我國即採取此種制

度，惟實際運作上卻常因為事權劃分模糊導致府際衝突。茲依題示，說明如下：

(一)中央集權制

1.中央集權制是指國家的統治權集中於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僅為中央政府的下級派出機關，完全聽令中央

政府的命令行事。地方政府的設立、變更與裁撤；地方首長的任命、調派與解職均屬於中央政府之職

權，地方政府不能以自己的意思決定之。此種制度大多出現於「單一制」國家，中央政府集中大部分的

權力，再藉由法令創設地方政府的權限。

2.此制度的特點如下：

(1)權力仍為中央政府所擁有，地方政府僅係以「中央代理人」之資格，代為行使。

(2)地方政府隸屬於中央政府，即便地方政府之權限係經由國會立法創設，惟實際上，地方政府多基於

中央政府的命令行事。

(3)中央與地方政府間實為「分治」，並非真正的分權。

(二)地方分權制

1.此制度係中央政府將治權的一部份，特別是屬於地方事務性質者，授權地方政府自行處理之制度，中

央政府僅立於監督之地位，對於授權之事務原則上並不處理。地方分權制大多是「聯邦制」國家，此類

制度是先有地方自治之事實，然後地方政府聯合起來，共同授權給一個高於各地方的中央政府處理共同

的全國性事務，地方自治權是優先於中央權限。

2.此制度的特點如下：

(1)地方政府權力受到憲法與法律之保障，非經修改憲法或法律，中央政府不得隨意更改或撤銷。

(2)地方政府是地方統治權的主要行使者，並非中央的代理人，因而地方政府得依自己的意思決定有關

地方的事務。

(3)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僅具有監督權，且須依法為之，並不具指揮權。

(4)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關係建築於憲法或法律之上。

(三)均權制

前述兩種制度擁有各自的優點和缺點，實務上則不存在兩種純粹的制度，反而是互相吸取對方的優點，

如中央集權制採取地方分權，地方分權制試圖集中事權，兩種制度相互混合。均權制則是具有中央集權

與地方分權的優點，中央固然有其統一權，地方亦被授予自治權，兩者相互分享權力而平衡。所謂均權

制，並非指中央和地方政府擁有平等的、相同的權力，而是指因事務性質各自擁有均衡的事權。中央政

府擁有全國一致性之事權，可以加強國家統一；地方則擁有因地制宜的事權，可以適應地方需求。

二、當政府考慮進行行政區劃時，不同政黨與個人都會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與意見。試申論欲決定單

一行政區域的大小與層級數應考慮那些因素？（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點至少十年沒有出現過，甚至通常只被視為選擇題考點，但本題將其提升至申論題，考生

只要將教科書的內容盡量詳述清楚即可。

考點命中 《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重點整理(2025)》，高點文化出版，方彥鈞編著，頁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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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當代民主國家不論何種府際關係（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皆有一套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分權方式，因而中央

政府以下必須劃分不同的政府層級，以我國為例，中央以下劃分直轄市與縣（市），直轄市以下有山地原住

民區，縣以下有鄉（鎮、市）。茲說明劃分行政區域大小與層級應考量之因素如次： 
(一)調和區域利益 

區域大或小的決定，最好的方法是大小兼顧，也就是要謀取大區域的長處，也要吸取小區域的優點。因

此在大區域中，再劃分若干小區域，不失為解決方法。所謂在大區域中劃分小區域，就是將地方政府劃

分為若干單位，每一單位仍可劃分為若干小單位，因此有所謂的層級，地方政府乃有上下之分，區域乃

有大小之別。小區域處理關係於該區域一地之利益，由該地方政府處理，當然，亦由各該地方政府自行

負責。若事涉較大區域，關係於較大區域或較多人民利益者，可由較高級的地方政府處理。如果更大，

則由更上級地方政府處理。 
(二)實施分工 

政治事務的治理之道貴在分工，按事務性質，分別由各級地方政府處理。若不如此，則不僅增加紛繁困

擾之程度，恐亦不能成事。是以各國莫不將政治事務予以劃分，規定何者由中央處理，何者由地方處

理。另外再由上級地方政府將其權限加以劃分，規定何者由上級或下級地方政府處理。如此，中央或上

級政府，只要保留監督權，而不必事無巨細，皆由自己去做。 
(三)劃分責任 

政治事務不僅要分工，責任也要明確劃分，因為權責分明，才不會有推諉卸責的情事。凡事務有全國一

致之性質者，由中央負責處理，關係於全區利害者，由上級地方政府負責處理，僅屬一地性質者，由各

該地方政府全責處理。使各個層級的地方政府，各有其明確的責任。是以事權區分，統一的目標仍能達

成。 
(四)確定系統 

地方機關的特色，在有明確的指揮監督系統與井然有序的隸屬關係，否則雖有分工，雖然劃分權責，亦

有各自為謀，各行其是，或者唯利是爭的情事，其結果，很可能會形成分期散漫，互不相關之狀態，以

致不能發揮整理活動之有機體的功能。因此地方政府上有系統化的必要，能夠系統化，有了隸屬關係，

而後上級政府始能指揮監督下級系統。 
 
三、請問地方財政與國家財政本質上有那些相異之處？就財源部分，地方與中央政府的主要稅收財

源一般是如何劃分，原因為何？試申論之。（25分） 

試題評析 非常復古的考點，已經長時間未出現，近年來只被當作選擇題考點，甚至連選擇題都鮮少出現。

本題考點並不難，國內學者教科書內有標準答案，也沒有任何思辨空間，複製貼上即可。 

考點命中 《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重點整理(2025)》，高點文化出版，方彥鈞編著，頁8-10～8-
11。 

 

答： 

稅收是中央與地方政府推動政務的重要財源，一般而言，國家的財政規模與權限都比地方財政要大，因此中

央能夠量出為入，地方僅能量入為出。中央與地方稅收財源劃分之理論有三種：範圍數量說、利益及能力說

與徵收便利說。依據學者見解，我國的劃分理論屬於三說並容。茲依題示，說明如下：  
(一)國家財政與地方財政之差異 

1.國家財政規模較大，地方財政規模較小： 
中央政府以整體國家為其管轄範疇，不僅必須面對跨域自治區事務的協調處理，而且必須面對國際事務

的競爭與合作，例如：高速公路、機場、水庫、國防、外交等，故其收支有日益擴大之趨勢。至於地方

政府則面對自治區域內的民眾與事務，其支出無法與中央政府相比。 
2.國家財政以量出為入，地方財政以量入為出： 
國家財政收入來源較多，籌款方法甚多，故應以量出為入為財政運作的原則；換言之，以中央政府扮演

角色的大小作為徵集稅源之準據。但地方財政收入來源較少，且以法令所規定者為限，籌款方法有限，

故宜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否則極易造成地方財政的惡化。 
3.國家財政權限大，地方財政權限小： 
國家財政支出係根據憲法與相關法律，其財政權甚大，以財政收入而言，關稅、所得稅等都是稅源穩定

而豐富的好稅，以支出而言，如國防外交、全民健康保險等都是國家為求生存而必須擔負起的重大責

任，故須有穩定財源以為支應。但地方財政權限較小，如使用牌照稅、印花稅等課稅之金額不大，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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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出卻一項都不能少。

(二)中央與地方稅收財源劃分理論

1.範圍數量說：

即稅收之範圍與數量為劃分的標準。凡收入範圍較大，數量較多者，歸中央；反之，其收入範圍較小，

數量少者，歸於地方。此說缺點在於範圍的認定並無絕對標準，難免模糊不明。

2.利益及能力說：

即納稅人負擔之能力及利益所及範圍為劃分標準。凡依納稅人負擔能力為比例而課徵稅，規劃中央。凡

賦稅用途能使納稅人特別享受，其利益僅及於地方人民者，歸於地方。此說缺點係利益與能力之定義難

有客觀標準。

3.徵收便利說：

即以賦稅之徵收辨理與否為劃分標準。凡稅之便於中央徵收者歸中央，便於地方徵收者歸地方，前者如

關稅，後者如田賦。此說缺點在於過於偏重財稅行政，若所有稅收皆由地方徵收較為方便，則是否全數

歸於地方？

四、美國的地方政府之中一般係以市（municipal）扮演的角色最為重要，地方組織也最為多樣化。

除了與我國類似的市長制（Mayor-Council System）之外，請試述美國的市政府組織是否有其

他形式？又其優缺點分別為何？（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為考古題，甚至排除其中一種類型毋須敘述，整體難度低，考生應能充分作答。

考點命中

1.《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重點整理(2025)》，高點文化出版，方彥鈞編著，頁6-13～
6-16。

2.《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解題完全制霸(2025)》，高點文化出版，方彥鈞編著，頁3-
23～3-25。

答：

美國各市的制度因市憲章的授權不同，而具有高度的異質性。一般而言可以分為三種：市長制／市長議會

制、委員制（Commission System）與市經理制（Manager System）。茲說明後兩者制度如下：

(一)委員制

1.制度特徵是組織簡單，立法與行政大權皆集中於民選的委員會手中，由至少3位，通常是5位或7位委員

組成。所有的委員都是民選，每位委員至少負責一個市政部門，委員互選產生一位委員長，通常即市

長，但其並無實權，非屬行政首長。委員制的組織架構中，最上層為選民，決定委員的人選；地方事務

的最高決策機關為市政委員會。

2.制度優點：

(1)選民直接選舉專家負責市政的管理。

(2)黨派政治通常不會成為重要的政治議題。

(3)選民可依據每位委員的不同專長進行市政投票。

3.制度缺點：

(1)沒有權力分立的概念，欠缺有效的制衡體系。

(2)委員關切的議題係自身專長部門的業務，而非整體市政，容易陷入專業盲點。

(二)市經理制

1.是一種仿照工商企業界的科學管理精神而設計。市議員由民選產生，雖然選區的利益不同，但卻擁有著

相同的權力，主要的任務是決定政策、制定法規、選任市經理，因此市議會所決定的是政治事務，必須

對選民負責。為了讓行政事務能夠順利推動，聘請市經理掌握市政管理，其所執行的是行政上事務，乃

按照市議會的指示辦理，因此他無須對選民負責，但需負起行政責任以對議會負責。市經理為推動市政

勢必要選任自己信任的局處首長。此制度下通常有一位市議會選任出的市長，但僅為名義上的首長，係

市議會之主席及舉行典禮之代表；緊急狀況時可指揮警察，維持治安。市長的權力甚小，實際上是一個

虛位首長。

2.制度優點：

(1)行政與政治分離，故不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

(2)市政由專家執行；市經理的甄補標準為「能力」，而非「政治因素」。

(3)議會制定政策，市經理執行政策。

3.制度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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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1)選民不能選任或罷免市經理，僅能由市議會為之。

(2)選民僅能選出少數的幾位議員。

(3)市長僅擁有少數的權力，甚至是沒有任何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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